
烟台市芝罘区养正小学校舍安全管理制度 

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巩固校舍改造成果，建立科学

的校舍设施安全管理机制，确保校舍设施安全、完整，延

长使用寿命，优化育人环境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，特制定

本制度。      

一、建立健全领导机构，学校成立校舍设施安全管理

委员会和下属的校舍维护管理小组，设备维护管理小组和

环境维护管理小组，并由总务处、教导处和少先队大队委

员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，分别负责学校的校舍设备

维修、管理和向学生进行爱校护校教育，使校舍设施维护

管理工作纳入经常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。  

二、总务处和校舍维护管理小组每月至少对校舍进行

一次全面检查， 每年雨季前至少进行一次检查，并将检查

情况记录在案，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维护修缮。对大中修项

目，学校应及时上报区教委主管部门进行审批实施。并对

施工质量，按有关标准进行检查验收。  

三、每年由学校校舍设施管理委员会牵头，对照校舍

设施维护管理考核评估标准进行检查，每次检查必须记录

在案，发现问题、及时处理，学校处理不了的问题应报请

主管部门处理。 

 四、每学期至少向全体师生进行一次校舍、设施维护

管理的教育，使参与管理的师生人人明白，并按标准要求



约束自己，做到常抓不懈，常管常新。  

五、把校舍、设施维护管理工作纳入学校全面管理的

轨道，并实行一票否决制，校舍设施管理不达标的班级和

师生，当年不得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、先进班级、三好学

生，情节严重的将按规定严肃处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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